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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研究摘要研究摘要研究摘要

我國勞工失業保險於民國 88 年開始實施，係以勞工保險條例為法源依據，

並為勞工保險給付項目之ㄧ。然為促進失業勞工迅速再就業，民國 92 年我國就

業保險法頒佈，正式施行勞工就業保險。保險內容除涵蓋原有的失業給付外，並

與就業諮詢、促進就業與職業訓練相結合，使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在喪失工資時，

除了可以獲得適度的經濟補助，亦可透過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協助再就業，同時

亦擴張待業期間失業勞工家庭之就醫權益。為使保險財務穩健運作，就保法第 9

條規定，就業保險之保險費率每三年應至少精算一次，此為本研究之緣起。

本研究案以 97/12/31為精算衡量日，針對就業保險費率與財務流量進行精

算評估。於評估日時參加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員共計 542萬人，基金規模累積 1,050

億元。本研究依照就業保險過去三年之實際經驗資料，繼之調整趨勢經驗，建立

各項最適假設，精算就業保險費率與現金流量。在不納入期初就保基金精算現值

之情境下，各項保險給付加計行政經費與促進再就業經費之未來總支出現值達

1,502 億，占未來涵蓋薪資現值比為 1.38%，亦即，若將期初就保基金歸零，最

適費率達投保薪資的 1.38%。同樣精算基礎下，將期初就保基金視為基金已有資

產，並維持基金最低存量在平均月給付金額之六倍與九倍時，最適費率分別為

0.82%與 0.86%。綜合考量保險給付採取寬鬆政策與就保法第 9 條與第 8 條相關

規定後，現階段 1%的費率乃為本研究建議之最適費率。

就保基金現金流量部分，民國 98 年至 103 年年度保險給付總額將從 266.6

億，增加為 275.7億，之後微幅減少到 103年之 216.2億，6 年平均給付總額為

240.2億。其中失業給付六年平均值為 169.5億，佔平均給付總額之 70.5%；其次

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平均值為 38.6億元，佔平均值給付總額之 16.1%。提早

就業津貼給付佔平均值給付總額之 5.2%，達 12.4億元。全民健保保險費補助給

付與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平均值分別為 10.4億元與 9.4億，各佔平均值給付總

額之 4.3%及 3.9%。維持現階段 1%的就保費率之下，就保基金餘額將從 98年的

592.0億逐年減少到民國 103 年底的 311.7億，其金額約為前一年度保險給付平

均月給付金額 18.1億元之 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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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研究主旨研究主旨研究主旨研究主旨

對多數工業社會國家而言，工資為國民主要經濟所得來源。勞工一旦失業，

個人所得喪失、家計困難亦衍生社會性問題。多數工業國家因此透過政府政策干

預，提供勞工於失業狀態下最低生活保障與就業安排等配套措施，除了避免經濟

喪失所引發的連鎖效應，更積極鼓勵勞動市場與個人經濟安全的儘速再就緒。

拜於經濟成長率多年來維持於 6%~9%的比率成長，台灣的失業率長期以來

多維持於 1%~2%之間，失業問題也ㄧ直未成為重要的政策議題。然民國 83年台

灣營建業由熱轉淡，過去吸收製造業所釋出的閒置人力的市場亦現衰退，失業危

機開始浮現；85 年台灣營建就業人口由 100萬人的高檔劇降為 87 萬人，該年台

灣失業率首次突破 2%，上升到了 2.6%。同時間，台灣勞動市場快速變遷，傳統

勞力密集產業比較利益逐年下降，教育與知識密集為新型態服務業之就業特色，

結構性失業問題油然而起。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民 89 年)曾指出，由於產業

轉型與升級，在分工越來愈精緻、技術日益創新，且高等教育大幅成長下，失業

率已難維持過去低水準，而資訊科技發展與遠距新形式就業的發展亦將促使勞工

轉業與失業日趨頻繁。民國 91 年我國失業率果如預期創下了新高，一度攀達到

5.17%，造成高達 51萬的失業人口1。92 年後至 95 年失業率雖然下修至 3.91%，

但失業人口仍高達 41 萬人。幾年之間快速攀升的失業率顯示了失業問題已成為

台灣無法忽略的問題與挑戰。2008 年全球金融大海嘯，在次級房貸風暴的侵襲

下，全球出現史上第二次經濟大蕭條的衰退景象，不僅歐美各國，連以出口經濟

大宗的我國亦無可躲避的再次陷入高失業的恐慌，2008 年我國平均失業率達

4.14%，2009年 1 月失業率更攀升到了 5.31%，8 月更達到 6.13%史上新高水準。

為因應勞動市場急速變遷，我國勞工失業保險於民國 88 年開始實施；其時

名稱為「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開始了勞工保險失業給付業務。90年間

召開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為建構完善之就業安全體制，研擬就業保險法草案，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91 年 5 月 15 日總統公布，92 年元旦正式施行勞工就

業保險。就業保險除將已有的失業給付辦法納入其中，並與就業諮詢、促進就業

與職業訓練相結合，使非自願性失業勞工在喪失工資時，除了可以獲得適度的經

濟補助，亦可透過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協助再就業，以建構相對完整的就業安全

體系，可謂是社會保險與勞工政策的重要新頁。其次，為擴大保障失業勞工家庭

之就醫權益，96 年 1 月 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就業保險法增列補助失業被保

險人眷屬全民健保費，並於 96年 1 月 31日開始施行，再者，98年 4 月 22日修

正就業保險法，增加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項目，於 98年 5 月 1 日施行。

1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失業
人數
(千人)

142 165 242 256 257 283 293 450 515 503454 428 411 419 549

失業率
(%)

1.56 1.79 2.60 2.72 2.69 2.92 2.99 4.57 5.17 4.994.44 4.13 3.91 3.91 4.14



5

就業保險既屬社會保險，一旦開辦影響深遠，為求制度之長遠發展，財務收

支之制度設計與費率精算尤其須要審慎規劃。尤其面臨全球金融恐慌，失業浪潮

鋪天蓋地而來之際，就業保險無啻是失業勞工得以短暫度過此一難關的維生命

脈，針對此一關係眾多勞工的社會保險制度，制度本身財務穩健是照顧勞工的基

本前提。

本專案之研究目的即依現行就業保險法令，並配合勞委會就業保險法修正內

容，建立相關精算假設，且針對不同給付項目、標準及條件，透過敏感度分析，

評估其對財務流量之影響。主要研究內容為依現行就業保險法令，另配合就業保

險法修正內容，建立相關精算假設，且依各種不同給付項目、標準及條件，同時

透過敏感度分析，評估其對財務流量之影響。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一）建立就

業保險精算模型(詳明各項精算假設條件及其基礎、來源)，在人口、經濟、產業、

薪資結構影響等不同假設條件下，分別作敏感度及情境分析，並精算不同給付項

目及標準下之就業保險費率。（二）預估就業保險基金未來之財務現金流量狀況

及其影響。（三）針對不同之費率調整機制評估分析，並研提具體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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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資料與背景分析文獻資料與背景分析文獻資料與背景分析文獻資料與背景分析

按 Samuelson(1989)與 Chamberlain(1971)定義，失業定義的關鍵有三：(1)具

備工作能力；(2)具有工作意願；(3)正積極找工作但未找到。基本上我國失業的

定義是指十五足歲以上、現在沒有工作、可以馬上工作、而且正在找工作的人2。

失業依據不同成因，亦可以類分為(1)摩擦性失業(Frictional Unemployment)、(2)

結構性失業(Structure Unemployment)，與(3)循環性失業(Cyclical Unemployment)

三種主要類型。所謂的摩擦性失業意指在現有市場條件下，可以找到工作而尚未

找到工作者；最主要的特徵就是這些人是在「新舊工作之間」(between jobs)。這

裡面亦包括「可找到工作」的初次就業者，初次就業者最終可以找到工作，只是

因為缺乏充分訊息而尚未找到。所謂的結構性失業則肇因於產業結構的轉變或區

域發展的消長，所導致的求才與求職間「不能配合」(dismatch)。例如台灣戰後

初期以農產品為主，自 1970年代以紡織品為主，到 1980年代又轉以電子與資訊

產業為主。在這過程中，由逐漸沒落產業所流出來的勞工，須花一段時間，或是

接受職業訓練之後，才能再找到適配的工作。而台灣因產業結構變遷極為快速，

因此一直存有結構性失業問題。若因為經濟衰退所引起之失業則稱為循環性失

業。循環性失業是因為經濟循環的衰退或蕭條引起的失業，其主要特徵就是「需

求不足」(demand-deficient)，缺乏工作機會。此外，尚有季節性失業、隱藏性失

業及技術性失業等分類。季節性失業發生在隨著季節而有淡、旺季之分的經濟活

動，在此類經濟活動淡季時，因為人力需求的降低所導致的失業；隱藏性失業是

指勞動人口從事與自己專長不相配合的工作，雖未失業，但卻未能充分發揮其具

備的才能，例如營造業不景氣時，許多營造師傅改尋其他專長；技術性失業與結

構性失業類似，係由於技術水準的進步而產生的失業，例如新的生產方式或機器

設備的引進，導致廠商對於勞動需求的減少。

市場參與率的下降與失業率的上升，不僅會造成勞工所得中斷，個人與家庭

經濟發生困難，更可能引起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因此，市場參與率與失業率所傳

達的訊息不單只是個人或家庭的問題，還包括了社會秩序紊亂與經濟哀退的徵

兆，所以須仰賴政府公權力的介入來加以疏導與與防範。

2 行政院主計處所採就業、失業定義均係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標準定義，其中「失

業者」係指在調查資料標準週內（每個月含 15 日那一週）年滿 15 歲，符合「無工作」、

「正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及「隨時可以開始工作」等 3 項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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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台灣就業市場現況台灣就業市場現況台灣就業市場現況台灣就業市場現況

我國勞動參與率自民國 85年以來平均年衰退 0.05%(見表一之一)，97 年平

均勞動人口共計 1,040.3萬人，其中男性勞動參與率為 67%，女性為 49.8%，勞

動參與率最高年齡級距為 25~44歲之人口。自民國 92 年以來，就業者比率以金

融、運輸、醫藥、娛樂等服務業居冠，高達 57％～58％，其次為礦石、營造等

工業就業者，工業部門由於勞動成本問題出現產業外移、轉型或自動化程度加深

的情形，因此勞動力比例明顯下降，最後為農林漁牧業者。統計顯示農業部門勞

動及生產力愈來愈少(見表一之二)。

表一之一：我國歷年之勞動參與率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勞動參與率

(%)
58.7 58.4 58.3 58 57.9 57.7 57.2 57.3 57.3 57.7 57.8 57.9 58.3 58.3

勞動參與率

增減率(%)
Base -0.3 -0.1 -0.3 -0.1 -0.3 -0.5 0.11 0 0.32 0.12 0.14 0.33 0.04

表一之二：就業者按行業結構統計

總計 農林漁牧 工業 服務業

92 年平均 9,573 7.3% 35.5% 57.2%

93 年平均 9,786 6.6% 35.9% 57.5%

94 年平均 9,942 5.9% 36.4% 57.7%

95 年平均 10,111 5.5% 36.6% 57.9%

96 年平均 10,294 5.3% 36.8% 57.9%

97年平均 10,403 5.1% 36.8% 58.0%

近年勞動力成長率成長衰退，相對失業成長率卻快速爬升，表一之三為我國

自民國 67年迄 97年 12月之月失業率統計，圖一之一為同期間年失業率統計圖

形。統計圖表顯示，我國從 67 年至 97 年之年失業率平均值為 2.65%，期間最低

失業率值出現於民國 69年，失業率為 1.23%；最高失業率值出現於民國 91年，

失業率為 5.17%。自 85 年到 97 年 12 月底為止，我國年失業率平均年成長率為

8.3%；85 年至 97 年 12月年失業率平均值為 3.78%，年標準差為 0.87%。失業人

口數於 97年 12月底高達 54.9萬人，其中男性佔率為 62%，女性佔率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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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之三：我國歷年月失業率統計
年別 平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67 1.67 2.01 1.84 1.76 1.58 1.70 1.65 1.84 1.88 1.89 1.53 1.12 1.20

68 1.27 0.40-   1.29 1.30 1.19 1.09 1.18 1.13 1.54 1.54 1.41 1.17 1.20 1.23

69 1.23 0.04-   0.95 1.10 1.06 0.93 1.19 1.30 1.52 1.62 1.36 1.26 1.20 1.25

70 1.36 0.13 0.96 1.43 1.09 0.86 1.01 1.33 1.48 1.79 1.69 1.73 1.55 1.32

71 2.14 0.78 1.36 1.62 1.32 1.49 1.98 1.95 2.21 2.65 2.68 2.77 2.71 2.79

72 2.71 0.57 2.73 3.45 2.91 2.61 2.42 2.51 2.88 2.91 2.70 2.79 2.34 2.27

73 2.45 0.26-   2.34 2.75 2.09 2.01 2.11 2.23 2.52 3.02 3.03 2.77 2.25 2.21

74 2.91 0.46 2.03 2.15 2.49 2.28 2.57 2.53 3.44 4.10 3.62 3.45 3.28 2.91

75 2.66 0.25-   2.53 3.33 2.79 2.34 2.34 2.72 2.93 3.11 2.96 2.61 2.33 1.98

76 1.97 0.69-   1.92 2.37 2.03 1.72 1.94 1.75 2.02 2.08 2.07 2.01 1.86 1.82

77 1.69 0.28-   1.77 1.70 1.79 1.59 1.74 1.83 1.94 1.87 1.62 1.54 1.48 1.41

78 1.57 0.12-   1.35 1.88 1.46 1.31 1.50 1.68 1.76 1.87 1.72 1.48 1.45 1.36

79 1.67 0.10 1.31 1.60 1.51 1.32 1.48 1.67 1.96 2.10 1.98 1.73 1.80 1.52

80 1.51 0.16-   1.37 1.35 1.39 1.40 1.43 1.37 1.82 1.78 1.79 1.56 1.49 1.39

81 1.51 - 1.37 1.54 1.38 1.33 1.40 1.54 1.76 1.92 1.72 1.55 1.36 1.27

82 1.45 0.06-   1.23 1.32 1.34 1.34 1.29 1.40 1.71 1.90 1.58 1.58 1.39 1.24

83 1.56 0.11 1.20 1.66 1.52 1.38 1.43 1.53 1.85 1.99 1.65 1.62 1.48 1.41

84 1.79 0.23 1.38 1.70 1.53 1.53 1.63 1.77 1.95 2.09 2.03 2.02 1.95 1.90

85 2.60 0.81 2.03 2.10 2.24 2.21 2.35 2.60 2.97 3.19 3.03 3.05 2.86 2.60

86 2.72 0.12 2.68 2.97 2.79 2.59 2.51 2.67 2.85 3.03 2.84 2.63 2.60 2.45

87 2.69 0.03-   2.35 2.57 2.34 2.29 2.37 2.70 2.93 3.05 2.98 2.98 2.93 2.80

88 2.92 0.23 2.76 2.73 2.84 2.75 2.84 2.92 3.11 3.22 3.08 3.05 2.94 2.85

89 2.99 0.07 2.74 2.91 2.83 2.73 2.78 2.89 3.06 3.16 3.10 3.19 3.23 3.27

90 4.57 1.58 3.35 3.73 3.89 3.96 4.22 4.51 4.92 5.17 5.26 5.33 5.28 5.22

91 5.17 0.60 5.14 5.12 5.16 4.98 5.02 5.11 5.23 5.35 5.32 5.31 5.22 5.04

92 4.99 0.18-   5.03 5.17 5.08 4.92 4.98 5.09 5.16 5.21 5.05 4.92 4.71 4.58

93 4.44 0.55-   4.53 4.61 4.45 4.36 4.41 4.54 4.62 4.67 4.50 4.31 4.14 4.09

94 4.13 0.31-   4.06 4.28 4.15 4.04 4.10 4.22 4.32 4.36 4.14 4.07 3.94 3.86

95 3.91 0.22-   3.80 3.92 3.87 3.78 3.84 3.98 4.05 4.09 3.96 3.90 3.86 3.81

96 3.91 - 3.79 3.78 3.94 3.83 3.87 3.96 4.03 4.09 3.99 3.92 3.87 3.83

97 4.06 0.15 3.80 3.94 3.86 3.81 3.84 3.95 4.06 4.14 4.27 4.37 4.64 5.03

67~97

Avg
2.65 0.08 2.42 2.64 2.52 2.40 2.50 2.61 2.85 3.00 2.87 2.78 2.66 2.58

85~97

Avg
3.78 0.17 3.54 3.68 3.65 3.56 3.63 3.78 3.95 4.06 3.96 3.93 3.86 3.80

圖一之一：我國歷年失業率統計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7 69 71 73 75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95 97

Annual avg unemployment rate

台灣失業率自 85年起即突破 2%一路攀升，最主要原因在於台灣產業結構改

變而人力資源未有效轉變，失業情形遂有惡化趨勢。繼之 97年下半年在美國次

級房貸風暴鋪天蓋地席捲全球金融市場，重創全球金融與製造生產體系下，美國

97 年 12 月之失業率攀升到 16 年來最高點之月 7.2%，我國失業率亦無可避免的

再次攀升到 91年後的新高水準，於 98 年 1 月底達 5.31%，8 月更達到 6.13%史上

新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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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若以教育分層，近年來，高中(職)之教育程度失

業率最高，專科大學以上其次，國中及以下最低，詳如圖一之二。

圖一之二：不同教育程度之失業率統計表

若以失業者按失業原因分，以 97年平均而言，非初次尋職者失業原因主要

為事業單位業務緊縮歇業、其次為對工作不滿意、第三為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結

束，詳如圖一之三。。

圖一之三：失業者按失業原因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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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國際就業保險制度發展與財務健全性國際就業保險制度發展與財務健全性國際就業保險制度發展與財務健全性國際就業保險制度發展與財務健全性

失業現象是各國總體經濟發展最受關注的一環。圖一之四(資料來源：

http://statdb.cla.gov.tw/html/nat/981004.doc)為亞洲主要國家與美國於 1998 年至

2008 年間平均年失業率統計。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及國內外經濟成長趨緩，影響

國內勞動市場非自願性失業增加，致 2008年下半年各國失業者增加。近十年來

各主要國家之失業率的高峰(2008 年除外)，我國和日本是 2002 年的 5.2%及

5.4%，韓國為 1998年之 7.0%，香港、新加坡及美國為 2003年 7.9%、5.2%及 6.0%。

圖一之四：主要國家歷年失業率統計

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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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

中華民國

韓國

新加坡

日本

美國

(一)國際就保制度

為鼓勵各國勞工積極參與市場勞動，綜觀國際失業保險制度發展，都一致走

入就業保險制度。就業保險為一種「在職」（in-service）的社會保險，旨在保障

有工作能力的被保險人，遭遇非自願性失業，而未獲適當工作之前，依法領受失

業給付，以維持其生活安全及促使其迅速再就業的目的。其主要特色(郭振昌，

2000)為，(1)是一種「在職」的社會保險，參加失業保險者須有工作能力，且已

有工作。其非是社會福利，其須由勞資雙方共同出資成立一就業保險基金，以該

基金補償失業勞工的經濟損失。(2)失業保險給付的申請必須是非自願性失業。

(3)、就業保險給付旨在維持被保險人短暫失業期間之基本生活安全：就業保險

是針對短期性的非自願性失業所作的給付，所以有一定的給付期限，若超過此期

限仍未有工作，則改以失業救援協助之，不再屬於失業保險範圍。(4) 就業保險

的最終目的在促進失業勞工迅速再就業：失業者必須向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

記，並接受就業輔導或職業訓練，經一段時間後仍未尋獲工作才可申請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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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為例，日本於失業保險施行近 30年後，於 1975年 4 月開始實施雇用

保險法，詳如圖一之五。其變法最主要的目的首在於，因應高齡化、經濟結構與

產業結構的變化；其次在於，一方面發揮社會救濟功能，另一方面亦期待透過制

度設計消除年齡層次、地位之間與產業之間就業機會不平等的現象，並彰顯勞動

者終身教育訓練體制，增進勞動者福利綜合功能。制度設計上除制定基本津貼上

限，並依年齡區分給付標準；給付額度則制定為工資的 60%至 80%不等，嚴格

審查給付資格，加重給付限制，以促進失業勞動者求職意願，費率並按照行業別、

與區域別有所調整3；另一方面調整再就業津貼，創設高齡者及婦女繼續僱用給

付，並對三事業提供補助以減少解雇增加勞動需求。

圖一之五：日本雇用保險

加拿大亦於 1996-1997年間開始時就業保險法案(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以取代之前的失業保險法案(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從法案名稱的擬定上

即可窺出，加拿大政府希望誘導勞工聚焦於「如何安全的留在職場自立更生」而

非「如何獲得失業給付」。制度的修正主要反映失業保險制度的施行造就了部分

3日本雇用保險費率平均為千分之 14.5，但實際費率乃按照行業別與區域別有所調整，例

如農林水產業及清酒製造業為千分之 16.5，建設業為千分之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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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仰賴失業保險救濟的習性。根據加拿大政府於 1991 年的統計，50%的勞工

於 5 年內申請了 2 次以上的失業給付，而 38%的勞工於 5 年內申請了 3 次以上的

失業給付，一但失業給付變成是年度所得重要的來源，而非僅是保險功能時，勞

動市場的秩序與生產力不但深受負面影響，制度上的財務壓力亦難以承受與支

撐。加拿大就業保險法案的施行即在鼓勵勞工從事勞動，制度要求勞工適格申請

失業給付的條件，建立於申請之前累積的工作時數，合格的工作時數從 420小時

到 700小時不等，經濟相對蕭條的行政區合格的工作時數要求較低，但經濟熱絡

的區域要求先前累積工作時數較高；同時給付額度亦視勞工所居住區域的經濟發

展情形有所差別；同時勞工若是 5 年之內重複申請，失業給付額度將由工資的

55%按之前請領期間的長短逐步調降到(每 20 個禮拜調降 1%)50%。雖然一方面

嚴格化失業請領的限制，但如同日本雇用制度一般，就業保險法亦創設生育津

貼、婦女繼續僱用與傷病補助等。

(二)國際就保制度財務狀態

在強制性制度下(如上述加拿大、日本與我國、美國等)，就業保險隸屬社會

保險一環，其財源多取自保險費，費率分攤多由雇主、政府與勞工三者或任一、

兩者共同分攤。政府補助部分多來自一般租稅，另有少數經費來自就保基金孳

息。舉例而言，日本就保費率係由政府、雇主、勞工三者共同分攤，美國按各州

法律擬定，但多由雇主承擔。

繳費方式大約可分 4 種：1)定額保費制(flat contribution)：即不論受雇者或雇

主所在行業一率繳交固定保費；在此制度下就業保險給付金額亦多採固定金額

制；2)比例保費制(percentage contribution)：此一制度乃依受雇者薪資ㄧ定比例由

勞資分攤保費，我國就保費率即採此一制度；3)薪資分期定額保費制(wage class

contribution )：此一制度先按受雇者的薪資高低分成若干等級，每一等級繳交的

保費各不同，薪資越高的等級保費負擔相對較高，雖然較顧及垂直與水平的公平

性但計算較為繁複；4)薪資分級比例保費制(wage class percentage contribution)：

此一制度先按受雇者的薪資高低分成若干等級，每一等級繳交的保費各不同，在

同一等級中再按同一比例計算保費，英國就業保險費率計算方式即按此一方式。

2008 年金融大風暴各國失業率急速攀升，失業人口激增。以美國為例，2008

年 12 月份失業率達 7.2%，較 11 月份高了 0.4%，短短半個多月間各州失業保險

基金餘額(唯有 2 州例外)皆成負向成長，如表一之四所示。美國政府為因應此一

前所未有的景況，皆以延展失業給付因應，對於高失業率的各州(定義為 6%以上)

延展期間更長。為因應財務潛藏危機，Wisconsin 除將新年度費率與事業單位給

付員工薪資高低掛鉤外，更進一步採取經驗費率(experience rating)調整機制(依前

一年度 6 月底整體失業保險基金的餘額)因應。舉例而言，表一之五中的 Statutory

Rate 即按雇主每年給付員工薪資是否超過 US$ 50 萬決定；Basic Rate 即按失業保

險基金前一年度餘額決定，若基金餘額低於 US$ 3 億，即按 A 費率繳交；若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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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3 億至 9 億間，即按 B 費率繳交；若介於 US$ 9 億至 12 億間，即按 C 費率

繳交；若超過 US$12 億間，即按 D 費率繳交。

表一之四：美國各州 2008年 12 月份失業保險基金餘額

資料來源：http://www.ncsl.org/standcomm/sclaborecon/UIDec2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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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之五：美國 Wisconsin州費率調整機制

資料來源：

http://www.legis.state.wi.us/lfb/Informationalpapers/78_unemployment%20insurance%20system.pdf

三三三三、、、、台灣就業保台灣就業保台灣就業保台灣就業保險制度發展險制度發展險制度發展險制度發展

台灣於民國 88 年施行勞保失業給付，係以勞工保險條例為法源依據，並為

勞工保險給付項目之ㄧ。民國 92 年就業保險法頒佈之後，台灣之就業保險制度

於焉建立，不但給付項目從單一給付發展為多重給付，亦從被動保障發展為積極

獎助，保障對象照顧到所有受雇者，而非侷限於勞工保險之適用對象，可謂與全

民健康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等並列為社會保險體系之ㄧ。

我國就業保險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勞工保險局辦理，並為保險人。凡年滿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之受雇本國籍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

參加就業保險，為被保險人4。就業保險法施行後，依規定應參加就業保險為被

保險人之勞工，自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得就業保險被保險

4
下列人員不得參加就業保險：依法應參加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者、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公教人

員保險養老給付者、受僱於依法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登記且無統一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

構者。



15

人身分；自投保單位申報勞保退保效力停止之日起，其保險效力即行終止。就業

保險法施行前，已參加勞工保險之勞工，自施行之日起，取得被保險人身分；其

依勞保條例及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之規定，繳納失業給付保險費之有效年

資，應合併計算就業保險之保險年資。

就業保險給付種類可分為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生活訓練津貼

與失業之被保險人其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各種保險給

付之請領條件為：(1)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5辦理退保當日前 3 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 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2)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

作，並參加就業保險 3 個月以上；(3)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

練；（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包括被保險人隨同

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部分保險費全額補助，其中被保險人指領取失業給付或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眷屬指被保險人離職退保當時，隨同被保險人參加全民健

康保險之眷屬，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九條規定之眷屬或第六類規定

之被保險人身分。但不包括被保險人離職退保後辦理追溯加保之眷屬。(5) 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
6
：就保年資累計滿 1 年的勞工，子女在 3 歲以下者，依性別工作

平等法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不論男、女都可申請。

各項保險給付之內涵為：(1)失業給付：每月按申請人離職辦理退保之當月

起前 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發給，最長發給 6個月。領滿 6個月失業給付者，

保險年資應重行起算。受領失業給付未滿 6個月再參加就業保險後非自願離職，

得依規定申領失業給付。但合併原已領取之失業給付月數及依規定領取之提早就

業獎助津貼，以發給 6個月為限；合計領滿 6個月失業給付者，保險年資應重行

起算。另外依規定領滿 6個月失業給付者，自領滿之日起兩年內再次請領失業給

付，其失業給付以發給三個月為限。領滿三個月失業給付者，保險年資重行起算。

失業給付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第 15 日起算，其請領限制為，

被保險人若於失業期間另有工作，且工作收入超過基本工資時，不得請領失業給

付；其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基本工資者，其該月工作收入加上失業給付之總額，

超過其平均月投保薪資 80%部分，應自失業給付中扣除，但總額低於基本工資

者，不予扣除
7
；(2)提早就業獎助津貼：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失業給付請

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依規定參加就業保險為被保險人滿 3個月以上者，得

5
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 11 條、

第 13 條但書、第 14 條及第 20 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被保險人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 1 個月未能就

業，且離職前 1 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 6 個月以上者，視為非自願離職，並準用相關規定。
6 98 年 3 月 31 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4 月 22 日經總統令公布，已自 5 月 1 日施行
7
領取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臨時工作津貼、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促進就業相關津貼

者，領取相關津貼期間，不得同時請領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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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保險人申請，按其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 50%，一次發給提早就業獎助津

貼；(3)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

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

請人離職辦理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

貼，最長發給 6 個月，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自受訓之日起算。(4)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費補助：被保險人非自願性離職辦理退保後，於請領失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期間，被保險人隨同其眷屬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部分保險費全額補助，最長期

間為 6 個月；(5)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依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前 6個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 60%計算，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按月發給，每 1子女合計最長發

給 6個月；同時撫育子女 2人以上，以發給 1人為限，父母同為被保險人應分別

請領，不得同時申請。另外就保法第 12 條亦明訂，中央主管機關得於就業保險

年度應收保險費百分之十及歷年經費執行賸餘額度之範圍內提撥經費，辦理下列

事項：(1)、被保險人之在職訓練。(2)、被保險人失業後之職業訓練、創業協助

及其他促進就業措施。(3)、被保險人之僱用安定措施。(4)、雇主僱用失業勞工

之獎助。

就業保險現行費率乃按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 1%計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

負擔 20%，投保單位負擔 70%，其餘 10%，在省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在直轄

市由中央政府補助 5%，直轄市政府補助 5%。保險人每三年應至少精算一次保

險費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於投保薪資 1%~2%之保險費率範圍內

調整費率：(1)精算之保險費率，其前 3 年度之平均值與當年度保險費率相差幅

度超過正負 5%；(2)就業保險累存之基金餘額低於前 1 年度保險給付平均月給付

金額之 6 倍或高於前 1 年度保險給付平均月給付金額之 9 倍；(3)就業保險增減

給付項目、給付內容、給付標準或給付期限，致影響保險財務。為了健全就業保

險財務，法條另有規定應自勞保基金提撥專款做為就業保險基金，專款以外就業

保險基金來源尚包括保險費與其孳息收入、保險給付之結餘、保險費制納金、基

金運用收入8及其他相關收入。

8就業保險基金，經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之通過，得為下列之運用：(1)對於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2)

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及買賣短期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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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施行迄今 6 年多，截至民國 97 年底我國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共計

429,428家，比起 96年底的 429,970家，投保單位數減少了 542家；被保險人截

至 97年共有 542.1萬人，比起 96 年底減少約 9 萬人。若以行業別加以區分，批

發及零售業投保單位數最多，製造業以被保險人數最多，詳如表一之六。若以地

區別統計，無論是投保單位數或是被保險人數皆以台北市居冠、台北縣其次、桃

園縣第三、台中縣居四，其被保險人數佔率於 97年底分別為 24%、14%、8%與

6%。

表一之六：97年底我國就業保險投保單位統計表

投保單位數 比例 被保險人數 比例

總 計 429,428 100% 5,420,549 100%

農、林、漁、牧業 1,170 0.27% 9,549 0.18%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422 0.10% 3,517 0.06%

製造業 94,488 22.00% 1,897,936 35.01%

水電燃氣業 243 0.06% 26,656 0.49%

營造業 36,251 8.44% 237,766 4.39%

批發及零售業 164,759 38.37% 1,230,103 22.69%

住宿及餐飲業 10,323 2.40% 167,055 3.08%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10,734 2.50% 229,825 4.24%

金融及保險業 5,678 1.32% 318,281 5.87%

不動產及租賃業 10,269 2.39% 76,332 1.4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29,871 6.96% 309,678 5.71%

教育服務業 12,818 2.98% 145,234 2.68%

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21,454 5.00% 292,576 5.40%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4,873 1.13% 81,390 1.50%

其他服務業 23,292 5.42% 267,009 4.93%

公共行政業 2,783 0.65% 127,642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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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於 96年 1月 31日開始施行就業保險法增列補助失業被保險人眷屬

全民健保費，因此，96 年起給付總額較 95 年增加 6.8 億，雖然其中的 0.9 億來

自眷屬保費補助，但增加的佔率僅有 13%，其餘 86%來自其他給付項目的增加，

尤其是失業給付增加 58%，其次為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增加 22%。另外，民國 92

年至 97年 5 年合計，給付總額為保費收入之 34%。但若以 97年觀察之，保費收

入為 196.8億，保險給付總額 82.6億，給付總額高達保費收入之 42%，給付金額

如此龐大主要係因金融海嘯對本土產業的就業衝擊，給付項目中其中以失業給付

金額最高，佔給付總額之 80.6%；其次為提早就業獎助津貼，佔給付總額之

12.3%；再者為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佔給付總額之 4.0%，全民健保保費補助最少，

佔率為 3.1%，詳見表一之七。為因應金融海嘯對就業市場的衝擊，政府已修正

就保法部分條文並於 98 年 5 月 1 日開始施行，修法重點除提高加保年齡至 65

歲及擴大本國人之外籍、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依法在臺工作者，納為就保保障對

象外，另新增發放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每一子女最高可領 6 個月，父母得分別請

領；又年滿 45 歲或身心障礙失業者延長失業給付請領期間最長 9 個月；及扶養

無工作收入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每一人可加發平均月投保薪資

10%，最多加計 20%，故給付或津貼標準最高可領到平均月投保薪資的 80%。該

修正內容對於未來給付基金財務面的影響以及勞工就業市場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表一之七：就業保險之各項給付金額與保費收入

提早就業 職業訓練 全民健保
保費收入 給付總額 失業給付

獎助津貼 生活津貼 保險費補助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8,777,976,637 37,102,275,567 30,502,035,960 4,075,536,779 1,355,909,672 1,153,735,328

92 16,260,940,259 5,972,625,447 5,458,734,264 195,215,100 203,770,458 114,905,625

93 17,082,766,222 4,457,977,888 3,680,157,590 447,001,120 202,697,220 128,121,958

94 17,814,770,267 5,423,489,222 4,406,323,808 656,359,892 219,324,231 141,481,291

95 18,658,808,848 6,151,730,694 4,957,930,167 808,234,466 213,637,645 171,928,416

96 19,281,117,817 6,837,551,664 5,353,019,405 953,158,234 261,427,283 269,946,742

97 19,679,573,224 8,243,842,824 6,645,870,726 1,015,567,967 255,052,835 327,35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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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按勞保局統計資料，各項給付之發生率與給付單價如表一之八所示。

其中，失業保險給付 97 年度給付單價為 1.8萬， 發生率為 19.34‰，提早就業獎

助津貼 97年度給付單價為 3.8萬， 發生率為 4.89‰，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97年度

給付單價為 1.7 萬，發生率為 0.93‰，全民健保保費補助 97 年度給付單價為

NT$604，發生率為 14.32‰。

表一之八：就業保險各項給付單價與發生率

失業給付
提早就業

獎助津貼

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

全民健保

保險費補助

單價 發生率 單價 發生率 單價 發生率 單價 發生率

92 16,779 13.11 33,698 1.18 15,959 0.87 534 8.26

93 17,351 8.97 35,772 2.43 16,426 0.77 540 9.87

94 17,583 10.89 38,160 3.26 16,806 0.81 549 11.41

95 17,911 11.75 38,609 3.87 17,501 0.74 568 13.16

96 17,912 12.54 37,919 4.6 17,674 0.88 579 13.15

97 17,953 19.34 37,737 4.89 17,382 0.93 604 14.32

就業保險施行 6 年多來，基金規模平均每年以 20%成長，至 97年 12 月底已

累積 1050億元。每年之保險給付約佔應計保費之 32%，歷年應計保費平均僅為

基金餘額之 27%，詳見表一之九

表一之九： 92 至 97 年就業保險財務概況表 單位:億元

年別 應計保險費 實付保險費
基金累計

(含投資收益)

92 年 162.60 59.72 447.65

93 年 170.83 44.57 566.42

94 年 178.15 54.23 691.85

95 年 186.58 61.51 814.30

96 年 192.81 68.37 934.71

97 年 196.79 82.43 10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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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就業保險之費率就業保險之費率就業保險之費率就業保險之費率

針對就業保險之費率精算，精算步驟如下：






















































































































